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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技术师范学院跨二级单位

申报项目 ( 平台、团队 ) 管理规定（试行）

（文号：广师院〔2016〕53 号，施行时间：2016 年 1 月 23 日。）

为鼓励优化整合校内资源、联合申报各级各类项目 ( 以及平台、团队，下同 )，

促进跨学科的校内合作和协同，充分调动项目组成员的积极性，并结合我校对二级

单位科研经费年度统计考核的要求，为规范成功立项的项目团队成员所在的二级单

位之间经费分配管理，现作以下规定。

一、跨二级单位申报的项目，应由项目负责人提出项目经费在各相关二级单位

之间分配的方案（以下简称“经费分配方案”），并经全体成员讨论和同意签名后，

将经费分配方案和项目任务分工报科研处备案。

二、“经费分配方案”在项目合同书（立项）签订两个月之内并且在学校科研

工作统计之前提交，只能提交（分配）一次，只能分配给项目组成员，分配给项目

组成员的经费总额以不超过项目总经费扣除外协费后的数额为限。逾期不提交者，

将视为由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完成的科研经费任务。

三、“经费分配方案”仅作为我校对二级单位科研经费年度统计考核使用，即

分别计入不同成员所在的二级单位年度科研经费。

四、“经费分配方案”不作为项目团队成员之间实际应得经费的依据，即项目

团队成员实际应得经费应以其在项目团队中所作的贡献作为依据，因为经费涉及到

设备采购，材料等，所以由项目团队的负责人和成员合法合理地协商确定。

五、为了提高项目完成质量，更好的促进团队合作，促进科研与本科及研究生

教学的结合、支撑学科建设发展，机关部处不再作为科研项目的挂靠单位，机关部

处的科技工作者，可以根据项目与学科的吻合度和团队参加人员的组织情况选择挂

靠的学院，按照自愿的原则，与相关的二级学院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后，可以将科研

任务与奖励挂靠到二级学院（一个项目只能选择一个二级学院挂靠），科研任务挂

靠到二级学院的时间在分配任务（一般是每年 3月底）之前。

六、本规定自发文之日起执行，由科研处负责解释。


